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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新制药”）于 2023年

4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

18号）和《关于对杨文逊、张世喜、李亮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

17号，以下统称“《决定书》”），要求公司及相关人员对《决定书》中指出的问

题进行整改。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收到湖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0）。 

收到上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视，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

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研讨，同时对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湖南证

监局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认真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持续提高公司合规

管理及风险防控能力，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本整改报告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将整改报告的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开展专项整改的总体安排 

为了更好地落实湖南证监局下发《决定书》的整改要求，公司成立整改小组、

统筹实施整改工作，由董事长担任组长，组织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管理层负

责实施自查、整改工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各相关部门人员，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就《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进行

认真自查，并逐项提出了整改计划，同时，结合本次整改事项，进一步采取有效

措施，完善公司治理，并由内部审计部门进行督促检查，做到切实提升公司内部

控制治理水平，更好地保障公司合规经营、规范运作。 

二、公司实施的整改措施、完成情况及有关说明 

（一）《决定书》原文 

2022 年，我局对南新制药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南新制药在 2021 年 1月 1日

至 3 月 26 日（年报披露日）期间发生销售退回 6,664.17 万元（含税），应调减

2020年收入 5,897.50 万元，占 2020年营业收入的 5.42%。上述事项应作为资产

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追溯调整，但南新制药未作调整。 

（二）出现整改事项的原因分析 

经自查，2021年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在不同地区反复，由于新冠与流感的发

病症状高度相似，终端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采取了强力的管控措施，导致公司产

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在终端销售受到较大影响。公司陆续收到销售人员反馈，

部分客户提出想将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销售到其他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地区。公

司在调查和评估了客户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后，同意配合客户在不同市场“调货换

票”，但受限于“两票制”要求，公司需先向调货方开具红字发票后，再开具对

应的蓝字发票给接货方。据此方式，2021年 1月 1日至 3月 26日（2020年年报

披露日）期间发生销售退回 6,664.17万元（含税），公司考虑到风险报酬没有转

移到公司，所以未按销售退回处理，对于货物发回公司的时间未予重视，未及时

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确认，未及时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的收入确认和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相关内容核算和披露。 

（三）整改措施 

1、及时披露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及更正后的定期报告 

2023 年 4月 28 日，公司在收到湖南证监局下发的《决定书》后及时披露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对上

述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 2020年度、2021 年第一季度、2021年半年度、2021

年第三季度、2021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按规定披露了《南新制药 2020 年年度报告（更正



后）》《南新制药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更正后）》《南新制药 2021年半年度报告

（更正后）》《南新制药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南新制药 2021年年度

报告（更正后）》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报告》，

对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进行确认，维护好投资者的知情权。 

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审计工作 

公司将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建立

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内部控制的运行程序，严格落实各项措施的执行。

公司已制定《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将持续改进内部审计

工作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职能。完善内部审计部

门的职能，强化其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行使监督权，加强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3、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证券监管

规则的培训学习，增强其治理能力、法制观念和规范管理意识 

公司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开展了关于公司规范治理的内

部警示教育和专项培训，督促公司相关人员充分深入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

和治理制度，增强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相关案例教训等作了深入学习。 

公司要求全体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制度，组织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参加有关证券法律法规、最新监管政策培训。

在后续的日常管理中，公司将在内部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证券法律法规的培训，

提升全员守法合规意识，强化关键管理岗位的风险控制职责。 

（四）责任人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 

（五）整改时间 

已完成整改，后续将长期规范运作，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三、公司总结及持续整改计划 

公司诚挚感谢湖南证监局在本次现场检查中对公司工作的指正，为公司进一



步规范公司治理、完善内控体系、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

动作用。公司将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与监管要点，

认真地落实各项整改措施，更好地维护和保障投资者权益。 

规范运作是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公司将以本次现场检查为契机，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强化规范经营意识，特别是管理层及

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员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

履职能力，完善公司治理，科学决策，稳健经营，推动公司建立更为科学、规范

的内部治理长效机制，有效的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推动实现公司高质

量、可持续的发展。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7月 22日 


